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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2_83_E8_B4_A7_E7_c30_510541.htm 一. 适用范围：进境

货物木质包装的检验检疫。 二. 受理报检 1 进境货物使用木质

包装且货物属于《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

境商品名录》内的，填写入境货物报检单，并在报检单上注

明木质包装有关信息，同时按规定附货物有关单证，向检验

检疫机构报检。 2 进境货物使用木质包装，但货物不属于《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名录》内的

，针对木质包装填写入境货物报检单，向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 三、现场检疫 1、抽查比例 集装箱装载货物木质包装的抽

查比例 1) 以海运方式进境的集装箱，按每批报检的集装箱数

作为一个抽查单位，每个抽查单位内随机抽查集装箱的比例

不低于20%。 2) 以陆运方式进境的集装箱，按同一个收货人

、同一发货人及来自同一国家或地区的集装箱数为一个抽查

单位，每个抽查单位内抽查集装箱的比例不低于20%。 散件

货物木质包装件数抽查比例见下表。 木质包装件数 抽查件数

比例 5 100% 6-20 50%（不少于5件） 21-50 30% 51 20% 检验检

疫机构可以对申报进境货物无木质包装的，但经评估认为很

有可能使用了木质包装的货物实施抽查和检疫。 2 现场检疫 

需实施检疫的，根据检验检疫机构的要求，将货物运往指定

地点（包括码头、机场、口岸查验场、仓库等）接受检疫。 

装载于集装箱的货物木质包装，在检验检疫人员到达现场后

方可开启箱门，以防有害昆虫传播、扩散。 核对货物的产地

、包装物类型、数量、唛头等内容。 集装箱开箱时，先检查



箱门内壁、门口四周有无活虫，用射灯或强光照射木质包装

缝隙和集装箱底板，重点检查木质包装上是否有松材线虫的

为害状，是否有天牛、白蚁、蠹虫等钻蛀性害虫，必要时可

以实施掏箱检疫；装载货物的木箱应拆开实施检疫。 有下列

情况之一的，加大抽查和查验比例 1) 出口商信誉不良的（多

次发现违反检疫规定）。 2) 出具有关检疫证书的机构出具证

书信誉不良的。 3) 现场检疫过程中，发现有害生物为害严重

的。 现场检疫中，发现害虫送实验室作室内鉴定。若发现的

是幼虫（特别是天牛类幼虫），应将为害木块一起留样或送

检，便于室内饲养、鉴定；发现病害（包括线虫）症状的，

取样送室内检疫。 对于没有发现活虫、病害症状的木质包装

，应按随机抽样原则，抽取代表样品送实验室检疫。取样应

取较厚的方木（如木托盘的木墩），每份样品不得少于5块

或2公斤。 现场抽查和检疫中发现有害生物为害严重或重大

疫情的，对为害的木质包装、运输工具等现场检疫情况进行

拍照或录像。 3 送样 送实验室检疫的样品应按规定填写送样

单，每份样品一份送样单。 四、实验室检验检疫 对送检的样

品和现场发现的可疑有害生物，分别情况并按生物学特性及

形态学特性，进行检疫鉴定。 对有害生物的具体检疫鉴定方

法，详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有关有害生物鉴定资料。 五

、结果评定出证与处理 检验检疫合格的 经检疫没有发现活的

有害生物的，予以放行，出具《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凭单5-1）。 检验检疫不合格的 发现活虫、松材线虫的，在

检验检疫机构监督下对木质包装进行检疫除害处理、销毁或

连同货物一起作退运处理，具体检疫除害处理方法详见本手

册第五章。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单》（凭单4-2）。报检



人要求或需对外索赔的，则出具《植物检疫证书》（证书9-5

）。 六、检疫监管 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境木质包装的装卸、运

输、存放和检疫除害处理过程实施监督管理。未经检验检疫

机构许可，不得擅自调离、使用。 发现申报不实的，需认真

调查不实原因，同时将不实记录登记，纳入出证机构和出口

商信用管理。 检验检疫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在进境木质包装

的装卸、运输、储存、加工场所实施外来有害生物监测，发

现重大疫情，应采取有效的防疫措施，并立即报告国家质检

总局。 从事进境木质包装检疫除害处理业务的单位，必须经

检验检疫机构考核认可。检验检疫机构对检疫除害工作进行

监督。 七、信息上报 发现有害生物的，应及时填写《进境植

物疫情及有毒有害物质报告表》，按有关要求报送国家质检

总局动植物检疫实验所。 发现重大疫情的，除填写《进境植

物疫情及有毒有害物质报告表》外，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向国

家质检总局报告。 八、归档 文案归档 全部检验检疫手续办理

完毕后，应及时将在整个检验检疫过程中形成的文案资料按

以下类别进行整理归档。 1) 入境货物报检单及相关的检验检

疫流程记录。 2) 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证单和证稿类的留存联

。如入境货物通关单、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等。 3) 检验检

疫原始记录类。如现场检验检疫记录单、监管记录、实验室

检验检疫报告等。 4) 国外官方出具的证明类证单。如输出国

家或地区官方植物检疫证书等。 5) 贸易及运输类单证资料。

如合同或信用证、发票、提/运单、装箱单、配载图/舱单等

。 6) 货主声明或证明类单证。如代理报检委托书（仅适用于

代理报检时用）。 由检验检疫机构对图片、影象等资料和有

害生物标本妥善保存。 九、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



动植物检疫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

施条例》 3) 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危险性病

、虫、杂草名录》[（1992）农（检疫）字第17号] 4) 国家动

植物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潜在危险性病、

虫、杂草名录（试行）》（动植检植字（1996）11号） 5) 国

家质检总局《加强对暗褐断眼天牛检疫的通知》（质检办动

函[2001]2号） 进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要求对照表 国别 包装

种类 检疫要求 标识 证单要求 美国 无木质包装 无 无 出口商

出具“无木质包装声明” 非针叶树木质包装 不得传带活的检

疫性有害生物 无 出口商出具“使用非针叶树木质包装声明” 

针叶树木质包装 热处理：木材中心温度达56℃以上、保持30

分钟 无 APHIS出具“热处理证书” 日本 无木质包装 无 无 出

口商出具“无木质包装声明” 非针叶树木质包装 不得传带活

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无 出口商出具“使用非针叶树木质包装声

明” 针叶树木质包装 热处理：木材中心温度达56℃以上、保

持30分钟 无 官方出具“热处理证书” 韩国 无木质包装 无 无 

出口商出具“无木质包装声明” 非针叶树木质包装 符合进境

检疫要求，不得传带活的有害生物 无 出口商出具“使用非针

叶树木质包装声明” 针叶树木质包装 热处理：木材中心温度

达56℃以上、保持30分钟 无 官方出具“植物检疫证书” 欧盟

无木质包装 无 无 出口商出具“无木质包装声明” 木质包装 

不得带皮热处理或熏蒸处理 注明除害处理方法、地点、实施

单位及其代码 输出国官方出具“植物检疫证书” 其他国家 木

质包装 不得传带活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无 "#F8F8F8"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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